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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5_AF_B9_

E9_93_B6_E8_A1_8C_E5_c122_481875.htm 借记卡章程是储蓄

存款合同的附件。而且这种储蓄合同是“借贷法律关序”性

质，储户是债权人，银行是债务人。按照法律规定对于无效

合同和显失公平的合同行使撤销权的，应当在一年内提起诉

讼或仲裁请求。虽然储户申请的银行借记卡可能时间都在一

年以上。但是 ，多数的银行借记卡都明确规定，章程的修改

或利率、收费项目和标准发生调整，一经公布即为生效。不

再另行通知。而且规定，借记卡卡限在中国境内使用，以人

民币结算，具有转账结算、存取现金和消费功能。这说明工

商银行的银行卡章程是连续性和变动性的“储蓄存款合同”

的附件，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虽然银行的借记卡章程中规定

了“业务收费项目和标准调整经的公告30日内持卡人不反对

的视为接受”。这种在合同中约定未来不确定性的所谓收费

项目和标准本身就违背合同法原则，合同一经签订非经双方

协商一致不得变更。而银行卡章程不过是储蓄合同的附件，

主合同不变，附属合同怎么能变更且生效呢？默认的民事行

为只有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才发生法律效力，而不是单方面规

定默认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 储户申请一个银行卡就要和银

行签订一个“割韭菜式”的储蓄合同附件、借记卡章程，储

户的权利没有增加，而义务却随着银行随时发布的收费项目

和标准而不断增加。这是公平、等价、诚信之举吗？ 自2005

年以来，各商业银行先后公告发布了“小额账户管理费”收

费项目、跨行查询费等收费项目。不久前，跨行查询费被叫



停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事实源于银行借记卡章程不公平的

条款。这些足可以说明本案要求撤销牡丹灵通卡章程收费条

款和附加的业务收费标准在合法的法律时效期间。 《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

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

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银行卡章程收费条款和标准

不符合储蓄存款“借贷法律关系”性质，违背公共利益；涉

及13亿中国人民的财产权益没有执行《价格法》听证制度规

定，也违背了《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储蓄存款不收费的规

定，涉嫌强迫交易。同时违反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

等法律的公共利益原则和强制性法律规定原则，属无效条法

律行为。无效法律行为产生就没有效力，不存在时效问题。

因此而论，对于银行借记卡章程中的无效和不公平条款行使

撤销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